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调整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健全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实施意见相关条款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区各部门，萌山水库管理处: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发挥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功能，努力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发生，根据淄博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贫困人口医疗保障体系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淄扶办字(2018]14号)文件要求，区管委会决定对《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办公室关干印发全区健全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淄文昌管办发〔2016]7号)部分条款予以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内容

1、《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区健全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淄文昌管办发〔2016]7号)文件中，有效整合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调整为:通过全市城乡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平台对所有参保的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医疗救助。同时在政策目标、资金筹集、对象范围、救助标准、救助程序等方面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建立统一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确保城乡困难群众都能公平获取医疗救助的权利、机会、规则、待遇。

2、救助对象调整为:医疗救助对象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供养人员、符合条件的扶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边缘家庭救助对象(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的100%-150%之间)低收入家庭救助对象(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的150%-200%之间)和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以及区管委会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和特困供养人员是医疗救助的重点救助对象。在各类医疗救助对象中，要重点加大对重病、重残儿童的救助力度。

3、救助方式调整为:一是对重点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进行全部补助，保障其获得基本医疗保险服务。二是区分不同对象、不同费用，分别采用全额资助、定额救助、门诊救助和在一定封顶线内按比例救助等多种方式。重点救助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其他救助对象的起付线参照上年度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设置。

4、救助程序调整为:对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供养人员、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依托淄博市城乡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平台，在全区全面开展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工作。救助对象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先由定点医疗机构垫付医疗救助基金支付的部分，救助对象只支付自负部分。区地方事业局负责对医疗救助系统进行日常管理，按季度结算医疗救助资金，区地方事业局根据医保部门提供的救助明细向区财政局申请资金，并拨付周转金。

5、救助标准调整为:对重点救助对象住院费用符合规定的个人负担部分，救助比例提高到75%，救助年度封顶线提高到1.5万元。

非重点救助对象身份的重病、重残儿童，救助比例不低于符合规定个人负担部分的55%，救助年度封顶线为7000元。

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费用，救助比例为年度合规自负费用的40%，年度救助封顶线为1.5万元。

其他救助对象的救助比例按照符合规定个人负担部分的15%-20%执行，救助年度封顶线为7000元。

二、相关要求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区健全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淄文昌管办发2016]7号)中未调整部分仍按原规定执行。各有关单位按照新调整标准继续做好医疗救助的认定、审核工作。

三、执行时间

调整内容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

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办公室 

2018 年4月26日

